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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日照港口岸石臼港区南区

１＃－６＃泊位对外启用的批复
鲁政字 〔２０２１〕８１号

日照市人民政府:

你市 «关于日照港石臼港区南区１＃－６＃泊位对外启用的请示» (日政呈 〔２０１９〕

５１号)收悉.经省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驻鲁口岸检查检验单位验收,日照港口岸石臼

港区南区１＃－６＃泊位符合对外启用条件,批准其对外启用.

山东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０日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０日印发)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日照港口岸岚山港区岚南＃１５泊位

对外启用的批复
鲁政字 〔２０２１〕８２号

日照市人民政府:

你市 «关于日照港岚山港区岚南＃１５泊位对外启用的请示» (日政呈 〔２０２０〕４２

号)收悉.经省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驻鲁口岸检查检验单位验收,日照港口岸岚山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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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南＃１５泊位符合对外启用条件,批准其对外启用.

山东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０日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０日印发)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设立山东职业学院乌拉尔国际

轨道交通学院的批复
鲁政字 〔２０２１〕８７号

省教育厅:

你厅 «关于设立山东职业学院乌拉尔

国际轨道交通学院的请示» (鲁教呈字

〔２０２１〕５６号)收悉.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等有关规

定,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设立山东职业学院乌拉尔国

际轨道交通学院,学院隶属于山东职业学

院,为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其英文译名为ShandongPolytechnic－

UralInternationalInstituteofRailTransit.

二、合作设立山东职业学院乌拉尔国

际轨道交通学院的中外合作办学者分别为

山东职业学院和俄罗斯乌拉尔国立交通大

学.办学地址为山东省济南市经十东路

２３０００号.

三、山东职业学院乌拉尔国际轨道交

通学院开展专科学历教育,开设铁道工程

技 术 (５００１０１H )、 铁 道 供 电 技 术

(５００１０７H) 和 铁 道 信 号 自 动 控 制

(５００１１０H)等三个专科专业.增设专业

需按有关规定办理.

四、山东职业学院乌拉尔国际轨道交

通学院办学总规模为１８００人,每年招生

６００人,学制３年.其中,铁道工程技术

专业每年招生３００人,铁道供电技术专业

每年招生２００人,铁道信号自动控制专业

每年招生１００人,纳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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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东职业学院乌拉尔国际轨道交

通学院颁发山东职业学院专科毕业证书及

俄罗斯乌拉尔国立交通大学高等学历证

明.

六、山东职业学院乌拉尔国际轨道交

通学院学费标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

行.

七、山东职业学院乌拉尔国际轨道交

通学院招生起止年份为２０２１年至２０２４年

(每年１期).如需延期,应于２０２４年１２

月３１日前另行申报.

八、你厅要切实加强管理,指导山东

职业学院进一步凝练专业特色,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服务高

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山东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８日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印发)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设立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青德学院的批复
鲁政字 〔２０２１〕８８号

省教育厅:

你厅 «关于设立青岛职业技术学院青

德学院的请示» (鲁教呈字 〔２０２１〕５５

号)收悉.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

作办学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

办学条例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现批复

如下:

一、同意设立青岛职业技术学院青德

学院,学院隶属于青岛职业技术学院,为

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其

英文译名为 TsingdeCollegeofQingdao

TechnicalCollege.

二、合作设立青岛职业技术学院青德

学院的中外合作办学者分别为青岛职业技

术学院和德国比勒费尔德中等企业应用技

术大学.办学地址为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钱塘江路３６９号.

三、青岛职业技术学院青德学院开展

专科 学 历 教 育,开 设 机 电 一 体 化 技 术

(４６０３０１H )、 电 气 自 动 化 技 术

(４６０３０６H)和数控技术 (４６０１０３H)等

三个专科专业.增设专业需按有关规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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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四、青岛职业技术学院青德学院办学

总规模为７２０人,每年招生２４０人,学制

３年,纳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

五、青岛职业技术学院青德学院颁发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专科毕业证书及德国比

勒费尔德中等企业应用技术大学结业证

明、学分证明,相关考试合格可以获得德

国相应职业资格证书.

六、青岛职业技术学院青德学院学费

标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七、青岛职业技术学院青德学院招生

起止年份为２０２１年至２０２４年 (每年１

期).如需延期,应于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３１日

前另行申报.

八、你厅要切实加强管理,指导青岛

职业技术学院进一步凝练专业特色,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服

务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山东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８日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印发)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设立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梅泽堡应用技术大学联合学院的批复
鲁政字 〔２０２１〕８９号

省教育厅:

你厅 «关于设立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梅

泽堡应用技术大学联合学院的请示» (鲁

教呈字 〔２０２１〕５４号)收悉.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

等有关规定,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设立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梅泽

堡应用技术大学联合学院,学院隶属于山

东理工职业学院,为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

外合作办学机构,其英文译名为:SDPC

－ HoMe Joint Institute at Shandong

PolytechnicCollege.

二、合作设立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梅泽

堡应用技术大学联合学院的中外合作办学

者分别为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和德国梅泽堡

应用技术大学.办学地址为山东省济宁市

济宁大道３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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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梅泽堡应用技

术大学联合学院开展专科学历教育,开设数

控技术 (４６０１０３H)、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４６０１０４H)、工业机器人技术 (４６０３０５H)、

大数据技术 (５１０２０５H)等四个专科专业.

增设专业需按有关规定办理.

四、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梅泽堡应用技

术大学联合学院办学总规模为１２００人,

每年招生４００人,学制３年,纳入国家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

五、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梅泽堡应用技

术大学联合学院颁发山东理工职业学院专

科毕业证书及德国梅泽堡应用技术大学结

业证明、学分证明.

六、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梅泽堡应用技

术大学联合学院学费标准按照国家和省有

关规定执行.

七、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梅泽堡应用技

术大学联合学院招生起止年份为２０２１年

至２０２４年 (每年１期).如需延期,应于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另行申报.

八、你厅要切实加强管理,指导山东

理工职业学院进一步凝练专业特色,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服

务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山东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８日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印发)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培育方案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的批复
鲁政字 〔２０２１〕９４号

省农业农村厅:

你厅 «关于报批 ‹农业优势特色产业

培育方案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的请示»

(鲁农产业字 〔２０２１〕６号)收悉.现批

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 «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培

育方案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 (以下简称

«方案»),由你厅负责印发并组织实施.

通过 «方案»实施,进一步培育壮大寿光

蔬菜、金乡大蒜、章丘大葱、沾化冬枣、

栖霞苹果、莱阳黄梨、青州银瓜、乐陵小

枣、潍县萝卜、平阴玫瑰、菏泽牡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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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绿茶、德州扒鸡等优势特色产业,推动

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农业优势特色产业所在的市、县

(市、区)政府要落实 «方案»的主体责

任,发挥好地方政府引导作用,坚持市场

化运行、法治化保障,促进政策集成、要

素集聚、服务集中,形成优势特色产业健

康发展良好格局.把培育农业优势特色产

业列入当地重点项目计划,整合后的涉农

资金要适当倾斜支持,鼓励引导社会资本

积极参与优势特色产业培育经营,充分发

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

三、各有关部门要把培育农业优势特

色产业发展纳入服务重点,持续强化要素

支撑和政策服务,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加

强与国家有关部委的对接争取,依托优势

特色产业创建一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产业集群、产业强镇等.按行业组建专家

指导组,开展技术服务和业务指导,及时

解决优势特色产业培育发展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

四、你厅要对各市、县 (市、区)培

育方案实施进展和落实情况开展跟踪分

析、调度督促,总结形成的高质高效发展

模式和先进典型.适时开展新一批农业优

势特色产业培育,启动文登西洋参、乳山

牡蛎、蒙阴蜜桃、夏津椹果等培育方案的

编制工作,一并纳入全省农业优势特色产

业培育方案,促进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培育

工作不断做深做实.

山东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１日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４日印发)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撤销和调整青岛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的批复
鲁政字 〔２０２１〕９５号

青岛市人民政府:

你市 «关于调整青岛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划的请示» (青政呈 〔２０２０〕

６７号)收悉.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等有关规定,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撤销青岛市石棚水库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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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保护区,其中一级保护区面积０１４

平方千米,二级保护区面积３５平方千

米,准保护区面积４７１平方千米.

二、原则同意你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调整方案,由你市负责组织实施.调整

后,大沽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一级保护区

面积１５２１平方千米,二级保护区面积

２１１９平方千米,准保护区面积０９５平

方千米;棘洪滩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一

级保护区面积１４７０平方千米,二级保护

区面积１０８平方千米;崂山水库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一级保护区面积０２０平方千

米,二级保护区面积２６９０平方千米,准

保护区面积６６９３平方千米;书院水库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一级保护区面积０１９平

方千米,二级保护区面积８０８平方千米,

准保护区面积２１８平方千米;吉利河水

库饮 用 水 水 源 保 护 区 一 级 保 护 区 面 积

０１８平方千米,二级保护区面积１１４５

平方千米,准保护区面积９０３平方千米;

小珠山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一级保护区

面积 ０１５ 平方千米,二级保护区面积

１４５６平方千米,准保护区面积１４０４平

方千米;陡崖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一

级保护区面积０２０平方千米,二级保护

区面积１２０５平方千米,准保护区面积

３６７４平方千米;铁山水库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一级保护区面积０２７平方千米,二

级保护区面积２１８７平方千米,准保护区

面积３２０１平方千米;王圈水库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一级保护区面积０１１平方千米,

二级保护区面积６７２平方千米,准保护

区面积１５８５平方千米;宋化泉水库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一级保护区面积０１２平方

千米,二级保护区面积８１４平方千米,

准保护区面积１０２３平方千米;挪城水库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一级保护区面积０１５

平方千米,二级保护区面积３２４平方千

米,准保护区面积８３４平方千米;山洲

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一级保护区面积

０２０平方千米,二级保护区面积２０５１

平方千米;尹府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一

级保护区面积０３５平方千米,二级保护

区面积２７１４平方千米,准保护区面积

１２３４平方千米;产芝水库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一级保护区面积１１５平方千米,二

级保护区面积４４１０平方千米,准保护区

面积５５０２平方千米;云山丈岭地下水源

地饮 用 水 水 源 保 护 区 一 级 保 护 区 面 积

０３０平方千米,二级保护区面积５３３平

方千米;崮山地下水源地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一级保护区面积００９平方千米,二级

保护区面积０２３平方千米.

三、要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履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赋予的职责,按照 «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

７７３—２０１５),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任务分

工,落实主体责任,坚决依法清理整治保

护区内的违法违规项目,保障饮用水水源

水质安全.

四、要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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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按照批复划定的范围进一步勘界定

标,依据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

求»(HJ/T４３３—２００８)统一规范设置界

碑、交通警示牌和宣传牌等标志.因地制

宜建设一级保护区隔离防护设施,完善道

路交通、输油输气管道穿越等防范措施,

加大定期巡查和日常巡护力度,确保各类

设施稳定运行.

五、要建立健全饮用水水质保障机

制.认真开展水质监测,定期公开水质信

息.制定完善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并加强应急演练.加大执法监管

力度,健全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依法严

厉查处影响饮用水安全的环境违法行为.

山东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２日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４日印发)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撤销日照市傅疃河和却坡水库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批复
鲁政字 〔２０２１〕９９号

日照市人民政府:

你市 «关于撤销傅疃河 (鹅庄)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的请示»(日政呈 〔２０２１〕４

号)和 «关于撤销却坡水库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的请示» (日政呈 〔２０２１〕５号)收

悉.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等有关规定,现批复如下:

同意撤销傅疃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其中一级保护区面积０５２平方千米,二

级保护区面积１４６５平方千米,准保护区

面积１９７６０平方千米;撤销却坡水库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其中一级保护区面积

１０５平方千米,二级保护区面积１３２５

平方千米.

山东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６日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７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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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成立山东省绿色技术银行

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鲁政办字 〔２０２１〕３４号

省政府各有关部门、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战略部署,

加快绿色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培育壮大高

质量发展新动能,省政府确定成立山东省

绿色技术银行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现将领

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公布如下:

组　长:凌　文　副省长

副组长:唐　波　省科技厅厅长

孙殿义　山东产业技术研究

院院长

成　员:许竹升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

任

白　皓　省教育厅副厅长

于洪文　省科技厅副厅长

罗新军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一级巡视员

孙庆国　省财政厅副厅长

赵培金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

级干部

葛为砚　省生态环境厅一级

巡视员

王润晓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副厅长

赵振林　省水利厅副厅级干

部

庄文忠　省农业农村厅一级

巡视员

吕　伟　省商务厅副厅长

王绪超　省国资委二级巡视

员

于智勇　省市场监管局副局

长

王继东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副局长

聂　敏　山东产业技术研究

院绿色与健康研究

院执行院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科技厅,承担

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于洪文同志兼任办

公室主任.领导小组为临时性议事协调机

构,工作任务完成后自行撤销.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５日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６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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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举办２０２１外贸优品

展销会的批复
鲁政办字 〔２０２１〕３８号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山东省委员会:

你会 «关于举办２０２１外贸优品展销

会的请示» (鲁贸促字 〔２０２１〕６号)收

悉.经省政府同意,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１日至１３

日在济南市举办２０２１外贸优品展销会.

展销会由省贸促会主办,所需经费来源于

省级财政资金和市场化运作.

二、要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和关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规

定,节俭、务实、高效办会,按照规定履

行邀请有关领导人出席活动的报批手续.

认真组织筹备,提升参展企业和展品水

平,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安全防范、疫情

防控工作,加强现场管理,制定应急处置

方案,确保展销会活动顺利进行.

三、在招商招展、新闻宣传、展会推

介、会刊资料、会场布置等方面不得进行

违规宣传、不得随意改变展销会名称或增

减主办单位.

四、请于展销会结束后１个月,将展

销会内容、规模、费用总额和支出等情况

以及是否存在违规违纪问题自查情况报省

政府,并抄送省商务厅.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１日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１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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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山东省防震减灾事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通知
鲁政办字 〔２０２１〕４２号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

高等院校:

«山东省防震减灾事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４日

山东省防震减灾事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防震减灾是国家公共安全和自然灾害

防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质量和

现代化水平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

和防震减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进我省

新时代防震减灾事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提

升地震灾害风险防治能力,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山东省防震减灾

条例»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

划.规划期为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发展,坚持

问题导向、融合发展,坚持系统观念、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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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共治,进一步夯实监测基础,加强预报

预警,摸清风险底数,强化抗震设防,保

障应急响应,增强公共服务,创新地震科

技,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山东防震减灾

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

设提供地震安全保障.

二、主要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初步建成 “监测智能、

防治精细、服务高效、科技先进、管理科

学”的新时代防震减灾事业现代化体系.

地震灾害风险防治、监测预测预警、应急

救援、信息服务、科技创新、社会治理等

工作水平显著提高,社会公众防震减灾素

质进一步提高, “防大震、减大灾,抗大

震、救大灾”的能力不断增强,全省防震

减灾工作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十四五”时期防震减灾事业发展主要指标

类别 指标内容 预期值

地震灾害

风险防治

能力

城市地震活动断层探查完成量 新完成不少于５项.

重大地震活动断层探查完成量 新完成不少于１项.

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完成量 新完成不少于２０项.

重大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完成率 实现应评尽评.

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和重点隐患排查覆

盖率
１３６个县 (市、区)全覆盖.

科普阵地建设

全省建成１０个具有区域特色和影响力的地震

科普场馆,１００个左右具有地震科普功能的场

馆,１０００个左右地震科普宣传展室.省级地

震科普示范学校新命名不少于２００所.省级防

震减灾科普宣教基地新认定不少于１０处.

中小学生防震减灾知识普及率 不低于９０％.

地震监测

预测预警

能力

地震监测能力
山东内陆及近海地区达到１０级,重点地区达

到０５级,震中定位精度优于５千米.

地震速报时效 １分钟内自动初报,８分钟内正式速报.

地震预警时效 全省重点地区实现秒级地震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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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指标内容 预期值

地震监测

预测预警

能力

地震烈度速报时效 １０分钟完成地震烈度速报.

重点地区地震预警公众覆盖率 不低于９０％.

震后趋势快速判定时效 震后半小时内.

地震应急

救援能力

地震应急预案修订完成情况
修订完善省级地震应急预案,其他各级地震应

急预案修订不低于９５％.

地震应急救援响应时效

建成省级战区 “２小时”救援圈、２小时紧急

医学救援,１２小时内受灾人员基本生活得到

有效救助.

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省级专业救援队伍不少于２０支,实现省内航

空救援８０公里飞行半径全覆盖.注册志愿者

达到１０万人,打造１６支品牌化、专业化水平

的应急救援志愿者队伍.

通信保障能力
公网通信中断２４小时内,临时应急重点保障

率达到１００％.

公共服务

能力

公共服务产品清单 不少于２１项.

面向公众服务事项 不少于６项.

面向行业的专业服务 不少于６项.

面向政府的决策服务 不少于９项.

行业满意度 不低于９０分.

公众服务满意度 不低于８５分.

公民具备防震减灾基本科学素养的比

例
不低于１８％.

　　三、重点任务

深入开展新时代防震减灾事业现代化

试点省份建设,在全省基本建成涵盖地震

灾害风险防治、监测预测预警、应急救

援、信息服务、科技创新、社会治理六大

体系的公共服务现代化框架体系,工作重

心转向更加广泛的防震减灾公共服务,保

障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一)建设地震灾害风险防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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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调查风险底数.开展地震灾害风

险要素全面调查,查明区域防震抗灾能

力,建立全省和县域地震灾害风险与减灾

能力数据库.开展地震灾害风险评估,编

制地震灾害风险区划与防治区划,完成国

家第六代地震区划编制省域内基础性工

作.加强沂沭断裂带、大中城市、近海海

域等重点区域地震活动构造、地震活动断

层探测,服务国土空间利用和重大工程规

划.

２严格抗震监管.依法加强抗震设

防要求管理,深化地震安全性评价 “放管

服”改革,推广区域地震安全性评价,重

大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应评尽评,落实全

省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不低于七度

抗震设防要求,学校、幼儿园、医院、养

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抗震设防要求提高一

档、抗震措施提高一度,加强乡村公共设

施和农村民居抗震设防管理和服务.加强

减隔震等抗震新技术应用,强化超限高层

建筑抗震防灾措施,促进城市抗震韧性整

体提升.

３推进抗震加固.及时更新房屋设

施抗震设防能力信息,加快推进地震易发

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建设,完善房屋设施

加固工程台账化管理制度,优先完成地震

易发区重点区域抗震能力严重不足的房屋

设施抗震加固,科学规划并高标准建设应

急避难场所,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

机制.

４扩大科普宣传.宣传、教育、科

技、科协、应急管理、地震等部门加强防

震减灾科普宣传协同配合和资源共享.组

建省市县多层级的防震减灾科学传播师队

伍,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源参与防震减灾科

普宣传,推进 “互联网＋科普”和融媒体

建设,推动防震减灾文化建设和科普产业

化发展.深入推进科普宣教 “七进”活

动,着力提升社会公众防震减灾意识和应

急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二)优化地震监测预测预警业务体

系.

１优化监测站网.优化测震观测和

地球物理场观测站网,增加地震多发地区

监测站点密度,建设海岛地震观测台站,

构建沿海地震监测站网,提升近海海域地

震监测能力.强化地球物理场基准站点建

设,增强地震异常信息捕捉能力.引进地

震观测新技术新方法,实施监测设备升级

换代,提高监测智能化水平.

２强化预测预报.优化地震长中短

临预报业务,构建重点地区断层模型.加

强重点区域震情跟踪及预测研究,完善震

例库和异常备注库.健全适于山东地震构

造特点的地震预测指标体系,推进地震数

值概率预测,提高长中短临预测水平.完

善震情会商机制,建设智能震情分析会商

平台,完善震后快速判定系统和地震预测

评价体系,提升地震预测预报时效.

３科学发布预警.建成地震烈度速

报与预警工程,实现秒级地震预警和分钟

级地震烈度速报.建立地震预警信息发布

４１山东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１年第１６期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机制,规范发布程序.充分利用国家预警

信息发布系统和应急广播、电视、互联

网、手机等手段,建设立体化传播网络和

个性化接收终端,精准发布地震预警信

息,实现到村到户到个人.面向重点行

业、重点企业开展地震预警定制化服务,

不断拓展地震预警应用.

４建设专用台网.济南、济宁、泰

安、菏泽等设区的市推进煤矿等专用地震

监测站网建设,提升非天然地震监测能

力.针对轨道交通、跨海特大桥、大型水

库、超限高层建筑和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

发严重次生灾害的油田、矿山、石化等重

大建设工程,建设专用地震监测台网或强

震动监测设施,强化地震灾害风险防控.

(三)健全地震应急救援业务体系.

１加强应急准备.健全地震应急预

案定期评估和修订机制,健全地震现场工

作队联动机制和现场队伍预置机制.重点

推进Ⅰ类和Ⅱ类地震应急避难场所标准化

建设、使用和运维管理.工业和信息化、

商务、粮食和储备、卫生健康、应急、地

震等部门加强救灾物资储备,做好防灾设

施设备的统筹使用,保障 “防大震、救大

灾”基本需要.

２ 强化应急响应.构建 “震前预评

估、重点隐患排查,震时快速评估、开展

烈度评定,震后破坏调查、服务恢复重

建”业务体系.重点地区每年开展地震灾

害损失预评估,健全地震应急救援基础数

据共享机制和震后灾情快速获取机制,提

升地震应急技术系统快速响应能力,为应

急处置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３提升救援能力.加强应急救援区

域中心建设,强化培训师资队伍、专业救

援队伍和应急保障条件建设.县级以上政

府每年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推进基层应急

能力综合提升社区建设,提升基层应急基

础能力.强化救援技术专家队伍、现场应

急工作队伍、灾情速报队伍、志愿者队伍

和第一响应人队伍建设,引导社会救援力

量有序参与地震应急救援.

４震灾情景构建.立足重特大地震

灾害,强化部门协同联动配合,编制巨灾

应急预案,构建巨灾情景工作方案,开展

应急任务与能力分析,制定完善应对措

施,开展巨灾应急推演,强化底线思维,

确保极端条件下的应急物资储备、通讯电

力保障、医疗救援救助等基本生活条件到

位.

(四)健全地震信息服务业务体系.

１夯实服务基础.构建防震减灾决

策服务、公众服务、专业服务和专项服务

体系,制定动态化服务事项清单和产品清

单,出台相关政策和标准,构建多层次聚

合、跨领域治理的防震减灾信息服务数据

中台,推进核心业务系统全面云化与深度

融合,提升基础业务数据服务的精准度.

２创新服务产品.推进云计算、大

数据等先进技术在地震行业深入应用,提

升地震业务系统的泛在感知能力、分析研

判能力、协同工作能力、精准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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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信息技术在业务领域的引领作用,不

断形成创新服务产品.

３拓展服务领域.建设 “智慧地震”

服务体系,不断拓展服务领域,丰富公共

产品,实现省市县级政府决策类服务全覆

盖,地震速报、强震预警、科普宣传等公

益性信息重点地区全覆盖,对重点行业提

供个性化定制的防灾减灾服务,基本建成

智能普惠的信息服务业务体系.

(五)强化地震科技创新应用.

１建设创新平台.建设开放、共享

的地震灾害风险防范重点工程实验室,开

展关键科研技术攻关,构建地震灾害损失

快速评估模型,加强地震情景构建、地震

预警、可操作余震预测等创新产品开发,

支持地震灾害风险评估防治新技术和技术

装备研发的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

２加强合作交流.加强地震、应急、

气象、住房城乡建设、自然资源、大数据

等部门的数据资源共享.加强地震部门与

高校、科研院所在信息技术、地球科学、

地震工程、结构抗震等方面的合作交流,

加强防震减灾科技创新团队建设,激发科

技创新活力.

３鼓励成果转化.推进地震科技成

果转化应用,促进地震科技与经济社会发

展深度融合,建立健全地震科技成果转化

引导机制,促进科技成果的应用推广,实

现部门、行业和地方的集成联动,加快产

业化进程.

(六)构建防震减灾社会治理新格局.

１ 健全体制机制.深入落实 “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法治保障”的防震减灾社会治理体系,理

顺各级各部门防震减灾工作责任,强化各

级防震减灾领导指挥机构职能,督促防震

减灾法定职责落实落地.

２强化基层基础.完善基层防震减

灾管理体制,推动地震台站业务转型升

级,建立地震预报员制度,探索建立新时

期群测群防工作模式,加强市县两级防震

减灾工作机构和人员队伍建设,形成各级

地震机构与应急部门的协调联动机制,建

立与当地地震灾害风险相适应的工作机

制,将地震安全风险防范纳入基层社区网

格化治理体系.

３ 强化法治建设.推动 «山东省地

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修订和地震预

警、非天然地震监测等防震减灾制度建

设,推进地震业务、服务和管理的地方标

准建设应用.

４强化行政执法.深入推进地震安

全性评价管理改革,强化建设工程地震安

全监管,依法加强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

测环境保护,将地震行政执法全面纳入

“互联网＋政务服务”,全面推行行政执法

“三项制度”,主动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和政

协民主监督.

四、重点项目

实施 “山东省防震减灾公共服务现代

化建设工程”项目,具体包括重点地区地

震灾害风险调查和重点隐患排查、地震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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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预警能力建设、地震应急技术装备保障

和防震减灾公共服务信息系统建设等４个

分项工程,由省地震局牵头组织实施.

(一)重点地区地震灾害风险调查和

重点隐患排查基础工程.

１地震灾害风险普查.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地震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编制全

省和县域地震构造图、地震危险区划图和

重点县活动断层分布图.开展房屋设施地

震灾害重点隐患数据调查,编制地震灾害

隐患分布图.开展房屋建筑抽样详查和人

员伤亡调查,建立地震易损性数据库.开

展地震灾害风险概率评估,编制全省地震

灾害风险区划图和防治区划图.建成地震

灾害风险防治工程实验基地.

２重点区域地震构造环境探查.详

查沂沭断裂带等部分重点区域的地震构造

情况,对重点地段进行活动性鉴定和精细

探查,探明抗震不利地段,为城市规划、

产业布局和重大工程选址避让提供依据.

支持济南围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深化地震

构造环境探查,在省会、鲁南、胶东三大

经济圈各选１—２个城市开展地震活动断

层探测和危险性评估.服务海洋强省建

设,支持青岛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在

重点海域开展地震构造环境探查.

３防震减灾科普阵地建设.充分利

用地震、教育、科协等部门现有场馆及地

震台站等公共资源,增加完善防震减灾科

普展项,建成１０个左右具有区域特色和

影响力的地震科普场馆.

(二)地震监测预警能力建设分项工

程.

１智能地震监测站网建设.实施地

震监测台网设备升级换代.优化地震监测

站网布局,对重点地区进行加密观测,布

设流体和气体地球化学观测点,完善流动

地磁场观测系统,开展北斗卫星地壳变形

及断层面应力等监测.增建近海地区的地

震监测站点,形成海岛地震观测链.建设

地震台网运行管理综合平台,提高站网运

维、数据质检和计量校标的智能化水平.

２主动震源观测技术系统建设.推

进新型高精度探测技术应用,建设气枪震

源激发、观测系统及配套设施,实现对沂

沭断裂带及其附近地区的连续监测,动态

分析断层精细结构及断层带物质组成和性

质,开展地震构造环境探测和危险性分

析.

３地震预测技术系统建设.建成并

完善历史震例库、前兆异常库和干扰备注

库等基础数据库,构建重点地区结构和断

层模型,实现观测数据的实时分析反演、

异常变化自动识别等新技术应用.对现有

会商平台进行升级改造,建设适用于山东

地区的智能地震会商技术系统.

４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技术系统建

设.优化全省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台网,

在省会城市和重点地区增加预警终端,实

现预警信息发布到村入户.完善数据分

析、信息评估和运行保障体系,提高预警

信息精准度和时效性.面向轨道交通、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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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危化、燃气等行业 (企业)建设定向

预警系统,提供定制化信息服务.

(三)地震应急技术装备保障分项工

程.

１地震应急技术装备物资库建设.

依托山东省地震应急救援训练基地、地震

监测中心站,购置地震灾害调查评估、应

急科考、建筑物安全鉴定、通信保障、安

全防护、地震监测、异常核实等装备,建

设区域物资储备库,保障地震监测运行和

现场应急工作等需求.

２地震应急救援教学条件保障建设.

加强地震应急救援教学培训能力建设,优

化地震灾害救援情景设置,购置地震应急

救援教学和训练装备,配备智能化教学设

施,建设虚拟仿真训练系统,提升教学培

训的实战化水平.

３地震应急一体化信息平台建设.

更新地震应急基础数据库,完善地震应急

信息联动系统功能.建设震害评估局域辅

助系统,利用自动检测和智能识别技术,

快速获取工程结构地震动力响应数据.整

合各领域业务系统,建设集震情监测、趋

势判定、震害评估、辅助决策、信息展示

等功能于一体的地震应急一体化信息平

台,对接省一体化综合指挥平台,全面提

升震后综合指挥服务能力.

(四)防震减灾公共服务信息系统建

设分项工程.

１公共服务数据中台建设.增加地

震数据资源平台数据接入种类,建设多源

数据汇聚、异构集中存储、质量管控运

维、安全统一服务的数据中台.全面推进

核心业务上云,打通核心业务链与数据

流,重构关键环节间的交互流程,开展原

生云化业务应用改造,构建一站式交互业

务应用技术系统.

２公共服务产品制作系统建设.建

成面向政府的应急决策服务产品制作系

统,建设地震烈度及灾情分析、地震安全

保障服务和公益服务产品制作系统,快速

产出公共服务信息.建立健全网络舆论监

控与处置体系,满足公众对地震安全信息

获取需求.建成面向行业的专业定制服务

产品制作系统,提供不同行业应用场景下

的信息服务产品.

３全媒体综合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

设.优化云化资源支撑体系,加强信息化

基础建设,建立信息网络态势感知安全防

护,搭建开放开源的一体化信息服务技术

框架,全面集成公共服务信息化产品,构

建全媒体综合公共服务信息平台,满足各

级政府、行业内外和社会公众对地震行业

的信息服务需求.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党对防震

减灾工作的全面领导,明确各级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中的防震减灾任务,充分

发挥防震减灾相关部门和行业单位的作

用,明确重点任务、工作责任、进度安

排,确保规划目标如期实现.

(二)强化监督检查.全面落实防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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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灾法定职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向人

大工作汇报中应纳入防震减灾工作情况,

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要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对

防震减灾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三)健全投入机制.健全完善与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财力相适应的各级财政

投入机制,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和地震重

点危险区市县两级要完善经费保障机制,

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管理,拓宽经费投

入渠道,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作

用,充分发挥灾害民生综合保险效能,逐

步形成多层次地震巨灾风险分担机制.

(四)强化人才支撑.畅通国内外防

震减灾人才交流、培养、合作、引进渠

道,建立灵活的人才引进、使用和管理机

制,构建优秀人才梯队和创新团队,建立

健全人才资源激励、评价和保障机制,建

立健全以地震灾害风险防治、地震应急处

置等内容为重点的教育培训体系,提升从

业人员整体素质.

(五)做好规划评估.明确规划实施

责任主体,健全政策制定和工作协调联动

机制,完善规划实施和评价指标体系,开

展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中期评估和总

结评估,加强评估结果应用,及时发现和

解决规划实施中的问题,确保规划目标任

务如期全面实现.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７日印发)

SDPR－２０２１－００３００１９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
关于调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收费标准的通知
鲁发改成本 〔２０２１〕３９５号

省司法厅:

你厅 «关于申请调整山东省国家统一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函» (鲁司

函 〔２０２１〕１１号)收悉.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设客

观题２科,主观题１科,我省考试收费标

准统一调整为:客观题考试费每人每科

９８元,其中省财政２３元 (含应上缴中央

财政的考务费每人每科１１元,由省集中

上缴),市财政７５元;主观题考试费每人

１００元,其中省财政３２元 (含应上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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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财政的考务费２０元,由省集中上缴),

市财政６８元.

二、收费单位应使用省财政厅统一监

制的山东省财政票据 (电子),收费收入

通过山东省非税收入征收与财政票据管理

系统全额缴入国库,实行 “收支两条线”

管理.所收费用用于组织管理、考场租

赁、法律职业资格管理等费用支出,不得

挪作他用.应按规定做好收费公示工作,

自觉接受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和社会的

监督.

三、上述规定自２０２１年６月１日起

执行,有效期至２０２４年５月３１日.有效

期满前三个月重新报批.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 东 省 财 政 厅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１日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１日印发)

SDPR－２０２１－０１３０００３

山 东 省 财 政 厅
关于印发 «山东省政府购买服务管理

实施办法»的通知
鲁财采 〔２０２１〕１０号

各市财政局,省直各部门、单位:

为规范政府购买服务行为,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改善公共服务供给,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１０２号)等法律法规规定,我

们研究制定了 «山东省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实施办法».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执

行.

山东省财政厅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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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政府购买服务行为,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改善公共服务供给,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预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

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政府购

买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

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购买服务,

是指各级国家机关将属于自身职责范围且

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项,按

照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交由符合条件的

服务供应商承担,并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

等因素向其支付费用的行为.

第三条　政府购买服务要坚持先有预

算、后购买服务,以事定费、费随事转,

公开择优、诚实信用,优化结构、讲求绩

效的原则.

第四条　省财政厅负责制定全省政府

购买服务制度,指导和监督各市、省直各

部门政府购买服务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政府购买服务管理.

第二章　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

第五条　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

(以下简称购买主体)是各级国家机关.

党的机关、政协机关、民主党派机关

和群团组织机关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服务

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六条　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

(以下简称承接主体)包括:

(一)依法在工商部门或行业主管部

门登记成立的企业、机构;

(二)在登记管理部门登记或经国务

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 (不含由财政

拨款保障的群团组织);

(三)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五)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六)具备条件的个人.

第七条　承接主体一般应当具备以下

基本条件:

(一)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承担民事

责任的能力;

(二)治理结构健全,内部管理和监

督制度完善;

(三)具有独立、健全的财务管理、

会计核算和资产管理制度;

(四)具备提供服务所必需的设施、

人员和专业技术能力;

(五)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

资金的良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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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信

用状况良好,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

单;

(七)符合国家有关政事分开、政社

分开、政企分开的要求;

(八)法律、法规规定要求的其他条

件.

第八条　承接主体的资质及具体条

件,由购买主体根据第六条、第七条的规

定,结合购买服务项目的性质和质量要求

等具体需求确定,但不得违反政府采购法

律、行政法规,以不合理的条件对承接主

体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第九条　负责提供公益服务的公益一

类事业单位和群团组织,不得作为政府购

买服务的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

第十条　政府购买服务应与事业单位

改革相结合.推动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

顺关系和去行政化,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

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

事业单位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应按

照 “费随事转”原则,相应调整财政预算

保障方式,防止出现既通过财政拨款养

人,又同时花钱购买服务的行为.

第十一条　在公平竞争的原则下,鼓

励社会组织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提升

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能力.

购买主体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社会

组织购买民生保障、社会管理和行业管理

等公共服务事项.对非营利公益性公共服

务项目,应面向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购

买.

第十二条　购买主体向个人购买服

务,应当限于确实适宜实施政府购买服务

并且由个人承担的情形,不得以政府购买

服务名义变相用工.

第三章　购买内容和目录

第十三条　政府购买服务内容根据政

府职能确定,并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

应,应当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重点考

虑、优先安排与改善民生密切相关的项

目.政府购买服务事项应属于适合采取市

场化方式提供、社会力量能够承担的公共

服务和政府履职所需服务事项.购买事项

应在经济技术上可行,能够体现结果导向

要求,有利于提高财政资金绩效.

第十四条　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实行

指导性目录管理.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或涉及国家安全、保密事项等不适合公开

向社会力量购买的服务事项外,下列服务

应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一)公共服务.公共安全、公共教

育、就业、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生态保

护和环境治理、科技、文化、体育、社会

治理、城乡维护、住房保障、社会服务、

农业林业水利、扶贫、交通运输、社会保

险、灾害防治、安全生产及应急管理、公

共信息与宣传、行业管理、技术性公共服

务等领域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

事项.

(二)政府履职辅助性服务.法律服

２２山东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１年第１６期



省政府部门文件

务、课题研究和社会调查、会计审计、会

议、监督检查辅助服务、工程服务、评审

评估评价、咨询、机关工作人员培训、信

息化服务、后勤等领域适宜由社会力量承

担的服务事项.

第十五条　下列事项不得实施政府购

买服务:

(一)不属于政府职责范围的服务事

项;

(二)应当由政府直接履职的事项;

(三)政府采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货物和工程,以及将工程和服务打包的

项目;

(四)融资行为;

(五)购买主体的人员招、聘用,以

劳务派遣方式用工,以及设置公益性岗位

等事项;

(六)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规

定的其他不得作为政府购买服务内容的事

项.

第十六条　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在全省按省级和设区的市分两级管理.省

财政厅制定全省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

录,省级相关部门在省指导性目录范围内

编制本部门政府购买服务目录;设区的市

财政部门根据全省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

录制定本行政区划内统一的指导性目录.

第十七条　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政府职能转变

及公众需求等情况及时按程序进行动态调

整.

第十八条　列入本部门政府购买服务

指导性目录的服务事项,已安排预算的,

应当实施政府购买服务.未列入本部门政

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的服务事项,原则

上不得购买.

第四章　预算管理

第十九条　政府购买服务所需资金在

既有部门预算中统筹安排,并与中期财政

规划相衔接.购买主体应优化支出结构和

方式,不断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力

度.

第二十条　购买主体不得把政府购买

服务作为增加财政支出的依据.对新增的

或临时性、阶段性的公共服务事项,适合

社会力量承担的,原则上都要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方式实施,所需资金按照预算管理

要求优先列入财政预算.

第二十一条　购买主体要根据国家规

定和行业标准,科学设定购买需求,充分

发挥行业组织和专业咨询评估机构、专家

等专业优势,综合物价、工资、税费等因

素,按照厉行节约的原则,会同财政部门

建立科学的服务项目质量标准和项目定价

体系,合理测算政府购买服务所需资金.

第二十二条　购买主体应结合年度工

作重点和实际需要,研究提出下一年度购

买服务项目,在编制部门预算时,同步填

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预算,明确政府购买

服务内容、目录编码、承接主体类别、预

算金额等内容,并送财政部门备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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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采购目录内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

服务项目,应与政府采购预算合并编制.

第二十三条　对于政府需求超出所属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供给能力并且适宜由社

会力量提供的服务事项,各主管部门应将

相关经费纳入部门本级预算,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方式组织实施.

第二十四条　对于现由公益二类事业

单位承担且适宜由社会力量提供的服务事

项,主管部门应按照加强绩效管理和 “费

随事转”原则,将相关经费预算由事业单

位调整至主管部门本级,按照政府购买服

务的要求由所属事业单位承担.

第二十五条　年中追加部门预算中,

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实施的,应当同

步填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预算.

第五章　购买程序和承接主体确定方式

第二十六条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实

施,由购买主体根据购买内容及市场状

况、相关供应商服务能力和信用状况等因

素,按照 “方式灵活、公开透明、竞争择

优、结果评价”的原则组织.

第二十七条　购买主体购买政府集中

采购目录内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服务

项目,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

判、竞争性磋商、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确

定承接主体.

第二十八条　购买主体购买政府集中

采购目录外且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服务项

目,可采用竞争性评审、定向委托等简易

方式确定承接主体.

第二十九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政

府购买服务项目,可采用单一来源或定向

委托方式确定承接主体:

(一)在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按照

政策规定,在改革过渡期内需要由原事业

单位继续承担服务的;或者为推动某类事

业单位改革,需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予以支持的.

(二)原有服务项目完成后,需要继

续购买,若更换承接主体,将无法保证与

原有项目的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要求,导

致服务成本大幅增加或原有投资损失的.

(三)落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为促进

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确定的公共政策和改革

目标,对承接主体有特殊要求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适用单一

来源采购的情形.

第三十条　对于有服务区域范围要求

的服务项目,本地区承接主体无法形成有

效竞争的,可拆分后分别向不同承接主体

单独实行单一来源采购.服务项目不适宜

拆分的除外.

第六章　合同管理与绩效评价

第三十一条　政府购买服务合同的签

订、履行、变更,应当遵循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合同篇的相关规定.

第三十二条　购买主体应当与确定的

承接主体签订书面合同,合同应明确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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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内容、期限、数量、质量、价格,

资金结算方式,双方的权利义务事项和违

约责任等内容.

第三十三条　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履行

期限一般不超过１年.购买需求具有相对

固定性、延续性且价格变化幅度小的服务

项目,可结合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在

以后年度预算有保障的前提下,可与当年

项目预算合并,按照 “一买多年”的方式

组织购买活动,并签订履行期限不超过３

年的政府购买服务合同.

第三十四条　承接主体应按合同履行

义务,认真组织实施服务项目,按时完成

项目任务,保证服务数量、质量和效果,

主动接受有关部门、服务对象及社会监

督.

承接主体不得将合同转包.经购买主

体同意或在购买文件中明确的,可以依法

采取分包方式履行合同.

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分包履行的,中

标、成交承接主体就购买项目和分包项目

向购买主体负责,分包项目的承接主体就

分包项目承担责任.

第三十五条　购买主体应加强合同履

约管理,督促承接主体严格履行合同,及

时了解掌握服务项目实施进度.

承接主体履行合同义务后,购买主体

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技术、服务和安全标准

等及时组织项目验收,并严格按照有关规

定及合同约定支付款项.

第三十六条　承接主体可以依法依规

使用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向金融机构融资.

购买主体应当做好相关配合工作,但

不得以任何形式为承接主体的融资行为提

供担保.

第三十七条　购买主体应当实施政府

购买服务项目绩效管理,对所购公共服务

应当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和实施情况绩效评

价,具备条件的项目可以运用第三方评价

评估.

财政部门根据需要,可对部门政府购

买服务整体工作开展绩效评价,或者对部

门实施的资金金额和社会影响大的政府购

买服务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

第三十八条　购买主体及财政部门应

当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承接主体选择、预

算安排和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

第七章　信息公开

第三十九条　财政部门和购买主体应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７１１号)和 «山东省财

政厅关于印发 ‹山东省政府采购信息发布

管理办法›的通知» (鲁财采 〔２０２０〕３５

号)等有关规定,公开政府购买服务活动

的相关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及时回

应社会关切.

第四十条　 “中国山东政府购买服务

信息平台” (以下简称 “信息平台”)是

山东省政府购买服务信息公开发布的指定

媒体.各级财政部门和购买主体公开政府

购买服务信息,应当首先通过该网站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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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开发布.

第四十一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及时

公开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和本级年度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信息.

第四十二条　各部门制定或调整部门

政府购买服务目录后,应当及时通过信息

平台发布.

第四十三条　购买主体应按照具体购

买方式的信息公开要求,及时将购买信息

公告通过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

项目公告内容包括购买服务项目名

称、金额、购买内容和数量、服务要求或

标准、对承接主体的资质要求和应提交的

相关材料等相关信息.

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公开内容包括服务

的内容、期限、数量、质量、价格、资金

结算方式、各方权利义务事项和违约责任

等内容信息.

对采用政府采购方式的项目信息公

开,应按照 «山东省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

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四条　各信息发布主体对所发

布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

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

和社会稳定.

第八章　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

政府购买服务监督管理机制.购买主体和

承接主体应当自觉接受财政监督、审计监

督、社会监督以及服务对象的监督.

第四十六条　购买主体、承接主体及

其他政府购买服务参与方在政府购买服务

活动中,存在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行为

的,依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予以处理处

罚;存在截留、挪用和滞留资金等财政违

法行为的,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国

务院令第４２７号)等法律法规追究法律责

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四十七条　财政部门、购买主体及

其工作人员,存在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

为,以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

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

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涉密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的实施,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九条　各市、省直各部门可结

合本地、本部门实际情况,制定本市、本

部门 (或分行业)政府购买服务实施办

法,并向省财政厅备案.

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１年７月１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２０２５年６月３０日.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４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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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民政府任免的工作人员名单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山东省人民政府决定,任命:

白山为山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

主任 (列副主任第一位);

张景镇为山东省社会保险事业中心主

任 (副厅级,试用期一年);

衣军强为山东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

中心主任 (副厅级,试用期一年);

王际仓为山东技师学院院长 (试用期

一年);

王莹为山东工业技师学院院长 (试用

期一年);

战文翔为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校

长 (试用期一年);

刘峰为山东省青岛疗养院院长 (试用

期一年);

刘路为山东省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心

主任 (副厅级,试用期一年);

林炳勇为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

长;

高斌为山东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

任 (试用期一年);

段培永为烟台大学校长 (试用期一

年);

贾继庆为山东省人民政府驻韩国经贸

代表处首席代表 (副厅级,试用期一年);

葛井泉为山东省监狱管理局分管日常

工作的副局长 (副厅级,试用期一年);

王发军为山东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

李景平为山东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

李涛为山东省统计局副局长 (试用期

一年);

李艳红为山东省海洋局副局长;

李坤道为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副局长 (山东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试用期一年);

王新国为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副局长 (山东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试用期一年);

廉波为山东省交通战备办公室专职副

主任 (副厅级,试用期一年);

孙焕军为山东省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

席会议办公室主任 (副厅级,试用期一

年);

李向东为山东农业大学副校长 (试用

期一年);

林海为山东农业大学副校长 (试用期

一年);

李兆祥为曲阜师范大学副校长 (试用

期一年);

屈跃宽为曲阜师范大学副校长 (试用

期一年).

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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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强的山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

主任职务;

孙众志的山东工业技师学院院长职

务;

袁志勇的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校

长职务;

于智勇的山东省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

心主任职务;

段培永的山东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

主任职务;

郭善利的烟台大学校长职务;

李文军的山东省监狱管理局分管日常

工作的副局长职务;

付日新的山东省海洋局副局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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